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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交强险业务基本情况 

 

根据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现已合并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银保监会”）2007 年 5 月 25 日颁布的《关于核准中银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资格及有关事宜的批复》（保监产险

[2007]616 号），本公司于 2007 年 5 月 25 日起开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

下简称“交强险”）业务。 

 

本公司对交强险业务资金不进行单独管理和运用，以实际可运用资金量的比例将投资收

益在交强险和其他保险业务之间进行分摊。 

 

本公司通过加强内部控制、改造业务流程、明确岗位职责、完善信息系统、开展专业培

训等，来达到银保监会颁布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单独核算管理暂行办

法》（保监发[2006]74 号）规定的核算要求。并根据上述办法，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具

体的核算制度和实施办法，加强对分支机构的管理，确保分支机构能够严格按照相关规

定单独核算交强险。 

 

二、 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本公司是根据银保监会颁布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单独核算管理暂行办

法》（保监发[2006]74 号）、《保险公司费用分摊指引》（保监发[2006]90 号）等相关

规定、本公司报备银保监会之《中银保险有限公司费用分摊实施（暂行）办法》（以下

简称“分摊方法”）及附注三所述的主要会计政策，从而编制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

其编制目的是为了报送银保监会使用。 

 

本公司管理层认为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反映了本公司 2020年 12月 31

日专属资产、专属负债状况以及 2020 年度交强险业务的经营情况，专属费用和共同费

用的认定、共同费用的分摊方法与向银保监会备案的分摊方法一致，共同收入、共同费

用的分摊结果准确。 

 

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是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具体会计准则、应用指南、解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下的

会计数据的基础上编制的。 

 

三、 主要会计政策 

 

1. 会计期间 

 

本公司会计年度采用公历年度，即每年自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2. 记账本位币 

 

本公司记账本位币和编制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所采用的货币均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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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会计政策（续） 
 

3. 损益表 

 

本公司交强险损益表中的保费收入、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转回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赔款支出、追偿款收入、提取未决赔款准备金、转回未决赔款准备金以及专属费用通过

本公司交强险业务的独立明细获得有关数据。 

 

本公司交强险损益表中分摊的共同费用及分摊的投资收益根据本公司向银保监会报备的

分摊方法中的分摊规则进行分摊。 
 

4. 专属资产和专属负债表 

 

本公司交强险专属资产和专属负债表中的应收保费、预付赔款、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未

决赔款准备金、预收保费、应付手续费及佣金、应交税金、应交保险保障基金和应交救

助基金等通过本公司交强险业务的独立明细获得有关数据。 
 

5. 应收保费 

 

在当存在客观证据表明本公司将无法按应收款项的原有条款收回所有款项时，根据其预

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对于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保费，当存在客观证据表明本公司将无法按应收保费的原有条

款收回所有款项时，根据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单独进行减

值测试，计提坏账准备。 

 

对于单项金额非重大的应收保费，与经单独测试后未减值的应收保费一起按信用风险特

征划分为若干组合，以账龄分析法按以下比例计提一般坏账准备： 

 

账龄 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90 天以内 0% 

91 天-180 天 25% 

181 天-365 天 50% 

365 天以上 100% 
 

6. 收入确认原则 

 

收入在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公司、且金额能够可靠计量，并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予以

确认。 

 

保险业务收入 

 

保费收入及分保费收入于保险合同成立并承担相应保险责任，与保险合同相关的经济利

益很可能流入，并与保险合同相关的收入能够可靠计量时予以确认。原保险合同，根据

合同约定的保费总额确定保费收入金额。分保费收入，本公司作为再保险接受人根据相

关再保险合同的约定计算确定分保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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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会计政策（续） 

 

7. 保险合同成本 

 

保险合同成本指保险合同发生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且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

经济利益的总流出。保险合同成本主要包括已发生的手续费或佣金支出、赔付成本以及

提取的各项保险合同准备金等。 

 

赔付成本包括保险人支付的赔款以及在理赔过程中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损失检验费、

相关理赔人员薪酬等理赔费用以及在责任限额内垫付或承诺支付的抢救费用，在发生时

计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承担赔付保险金责任应收取的代位追偿款，于确有证据表明与该代位追偿款有关

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公司且该代位追偿款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为追偿款收

入。 

 

8. 保险合同准备金 

 

本公司的保险合同准备金包括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未决赔款准备金。 

 

保险合同计量单元 

 

本公司在计量交强险保险合同准备金时，将交强险险种单独作为一个计量单元，并在各

个会计期间保持一致。 

 

准备金计量方法 

 

保险合同准备金以本公司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需支出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进行计

量。本公司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需支出，是指由保险合同产生的预期未来现金流出

与预期未来现金流入的差额，即预期未来净现金流出。其中，预期未来现金流出，是指

本公司为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必需的合理现金流出，主要包括：（1）根据保险合

同承诺的保险利益，包括赔付、死亡给付、残疾给付、疾病给付等；（2）管理保险合

同或处理相关赔付必需的合理费用，包括保单维护费用、理赔费用等。预期未来现金流

入，是指保险人为承担保险合同相关义务而获得的现金流入，包括保险费和其他收费。

本公司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按照各种情形的可能结果及相关概率

计算确定预期未来净现金流出的合理估计金额。 

 

本公司交强险未来现金流的平均久期不超过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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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会计政策（续） 
 

8. 保险合同准备金（续） 

 

准备金计量方法（续） 

 

本公司在确定保险合同准备金时，考虑边际因素，并单独计量。本公司在保险期内，采

用系统、合理的方法，将边际计入当期损益。边际包括风险调整和剩余边际： 

 

（1） 本公司根据未来现金流量在金额和时间方面的不确定性影响，确定适当的风险调

整，增加保险合同准备金的计量金额。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重新计算风

险调整金额，风险调整金额与上一资产负债表日余额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2） 本公司在保险合同初始确认日产生首日利得的，将其确认为剩余边际，作为保险

合同准备金的组成部分；发生首日损失的，将损失确认并计入当期损益。在初始

确认剩余边际后，以精算方法进行摊销，摊销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报告中交强险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风险边际按照未来现金流现

值的无偏估计的 3.00%确定（2019 年 12 月 31 日，按照 3.00%确定），未决赔款准备

金的风险边际按照未来现金流现值无偏估计的 2.50%确定（2019 年 12 月 31 日，按照

2.50%确定）。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本公司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确定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计量的各种假设。 

 

本公司在确认保费收入的当期，根据下列两者中较大者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1）

根据总保费扣除首日费用后的余额按照三百六十五分之一法或风险分布法得出的保险精

算结果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2）考虑赔款支出、保单维持成本、保单理赔费用等

未来净现金流出折现值和对应的风险边际计算的未到期负债合理估计。 

 

其中，对于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风险边际，本公司采用 75%分位数法测算或参考行业比

例。 

 

未决赔款准备金 

 

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作为保险人为非寿险保险事故已发生尚未结案的赔案提取的

准备金，包括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和理赔费用

准备金。本公司在确定未决赔款准备金的同时考虑边际因素。 

 

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为非寿险保险事故已发生并已向本公司提出索

赔但尚未结案的赔案提取的准备金。本公司按最高不超过该保单对该保险事故所承诺的

保险金额，采用逐案估计法谨慎提取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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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会计政策（续） 
 

8．保险合同准备金（续） 

 

未决赔款准备金（续） 

 

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为非寿险保险事故已发生、尚未向本公司提出

索赔的赔案提取的准备金。本公司根据保险风险的性质和分布、赔款发展模式、经验数

据等因素，选用链梯法、案均法等方法，以最终赔付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同时考虑

边际因素，计量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理赔费用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为非寿险保险事故已发生尚未结案的赔案可能发生的律师费、

诉讼费、损失检验费、相关理赔人员薪酬等费用提取的准备金。理赔费用准备金采用比

率分摊法评估。 

 

其中，对于未决赔款准备金的风险边际，本公司采用 75%分位数法测算或参考行业比例。 

 

负债充足性测试 

 

在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对未决赔款准备金、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进行充足性测试。如果

评估确定的相关准备金金额超过充足性测试日已提取的相关准备金余额的，按照其差额

补提相关准备金；评估确定的相关准备金金额小于充足性测试日已提取的相关准备金余

额的，不调整相关准备金。 

 

保险合同提前解除的，本公司转销相关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余额，计入当期损益。 

 

9. 专属费用 

 
专属费用是指本公司专为经营交强险所发生的、应当全部归属于交强险的费用，如交强

险的手续费及佣金、税金及附加、交强险交通事故救助基金（简称“救助基金”）、保

险保障基金和其他专属费用等。 

 

专属费用乃以本公司的管理流程和经办人、审批人的专业判定为依据。本公司没有重大

的非交强险业务专属费用计入交强险的专属费用中。 

 

10. 交强险交通事故救助基金 

 

本公司按照财政部，银保监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项关于从交强险保费收入中提

取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相关通知规定的比例提取并缴纳交强险交通事故救助基

金。 

 

11. 保险保障基金 

 

根据《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中国保监会令［2008］2 号）的规定，本公司交强险

业务按照保费收入的 0.8%提取保险保障基金，并缴纳到银保监会设立的保险保障基金

专门账户。当保险保障基金余额达到本公司总资产的 6%时，可以暂停缴纳保险保障基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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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会计政策（续） 

 

12.  共同费用 

 
共同费用指不是专为经营交强险发生的，不能全部归属于交强险的费用。 

 

本公司按照向银保监会备案的分摊办法分摊共同费用到本公司的交强险业务，从而编制

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本公司没有重大的专属费用混入共同费用中向交强险进行分摊。 

 

13.  投资收益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的分摊 

 

分摊的投资收益包括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投资收益包含各项投资产生的利息收入、分红收入以及除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等由于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应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之外的已实现

利得或损失，减去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利息支出和相关的投资费用。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是指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形成的应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或损失。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作为其他综合收益确认。如果有客观

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发生减值，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因公允价值下降形成的累计损失，

予以转出，计入当期损益。对于已确认减值损失的可供出售债务工具，在随后的会计期

间公允价值已上升且客观上与确认原减值损失后发生的事项有关的，原确认的减值损失

应当予以转回，计入当期损益。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发生的减值损失，不通过损益转

回，减值之后发生的公允价值增加直接在其他综合收益确认。本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参照投资收益的分摊方法在交强险和其他险种之间进行

分摊。 

 

本公司分摊的投资收益是将本公司 2020 年度的投资净收益按照本公司报备银保监会的

分摊方法，按照实际可运用资金量乘以公司投资收益率的方法把投资收益在交强险和其

他保险业务之间进行分摊得到。 

 

本公司实际可运用资金量按下列公式估算： 

 

实际可运用资金量=期初该险种实际可运用资金量+报告期该险种实际收到的保费-报告

期该险种实际支付的赔款-报告期归属于该险种的实际支出的专属费用和共同费用 

 

14.  判断及估计 

 

在编制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时，本公司管理层相信，本公司已应情形作出当时最佳的

判断及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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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主要项目注释 

 

1. 保费收入 

 

本公司交强险保费收入按车辆种类划分的明细如下：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家庭自用车 16,298 28,624 

营业货车 7,723 11,719 

非营业客车 5,002 8,931 

营业客车 2,902 3,407 

非营业货车 2,253 2,959 

特种车 1,652 1,541 

摩托车 257 293 

拖拉机      - 2 

挂车           -           - 

   

合计 36,087 57,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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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主要项目注释（续） 

 

2. 经营费用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费用项目 专属费用 共同费用 专属费用 共同费用 

     

1．手续费 1,023 - 1,536 - 

2．税金及附加 274 - 389 - 

3．保险保障基金 289 - 460 - 

4．救助基金 223 - 715 - 

5．固定资产折旧  - 540 - 657 

6．人力费用  - 5,825 - 6,707 

7．其他资产占用费  - 1,409 - 2,925 

8．行政及管理费用      39   3,731    186   5,172 

(1) 差旅费  - 30 - 65 

(2) 会议培训费  - 45 - 54 

(3) 业务宣传费  - 310 - 798 

(4) 业务招待费  - 190 - 225 

(5) 公杂费  - 61 - 82 

(6) 邮电费  - 441 - 1,357 

(7) 水电费  - 54 - 75 

(8) 印刷费  - 42 - 34 

(9) 修理费  - 52 - 61 

(10) 税金  - - - - 

(11) 上交管理费  - - - - 

(12) 其他      39   2,506    186   2,421 

     

合计 1,848 11,505 3,286 15,461 

 
 

本公司归属于交强险的经营费用按照向银保监会报备的分摊方法进行分摊：专属费用直

接确认；共同费用按照不同的费用性质采用不同的分摊规则分摊至险种。 

 

本公司 2020 年度交强险综合费用率（经营费用除以已赚保费）为 27.5%（2019 年度：

34.2%），同比下降 6.7 个百分点；经营费用率（经营费用除以保费收入）为 37.0%

（2019 年度：32.6%），同比上升 4.4 个百分点。出现此变化的主要原因为 2020 年度

公司全辖保费收入下降，导致成本摊薄程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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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主要项目注释（续） 

 

3. 分摊的投资收益 

 

于 2020 年度及 2019 年度，投资收益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无应分摊至交强险部分。 

 

于 2020 年度及 2019 年度，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无应分摊至交强险部分。 

 

4. 应收保费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保费 171 220 

减：坏账准备 (171) (168) 

   

合计      -      52 

 

5. 抢救费用及追偿情况 

 

于 2020 年度，本公司无实际垫付抢救费用（2019 年度：无），没有以承诺支付方式垫

付的抢救费用（2019 年度：无）；另外，本公司于 2020 年度没有得到对于上述垫付的

抢救费用的追偿款项（2019 年度：无）。 

 

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累计实际垫付的抢救费用为人民币 947.8 万元（2019 年

12月 31 日：人民币 947.8 万元），没有以承诺支付方式垫付的抢救费用（2019年 12月

31 日：无）；另外，本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对于上述累计垫付的抢救费用得到 1

万元追偿款项（2019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1 万元）。 

 

6. 或有事项 

 

于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存在若干未决法律诉讼事项，本公司管理层认为该等法律诉

讼事项不会对本公司交强险产生重大损失。 
 

鉴于保险业务的性质，本公司在某些日常业务相关的法律诉讼及仲裁中作为原告或被

告。这些法律诉讼主要牵涉本公司保单的索赔，且其部分损失有可能得到其他回收残值

的补偿。尽管现时无法确定这些或有事项、法律诉讼或其他诉讼的结果，本公司相信任

何由此引致的负债不会对本公司交强险业务资产及负债状况和经营成果构成严重的负面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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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主要项目注释（续） 

 

7.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截至本专题财务报告批准日，本公司无需要说明的重大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五、 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之批准 

 

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业经本公司管理层于 2021 年 4 月 25 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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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费用和投资收益分摊报告 

 

本公司共同费用的分配按照向银保监会备案之分摊方法执行。其中，第三章共同费用的分

摊程序和标准，具体规定了共同费用与投资收益的分摊。 

 

具体分配方法如下： 

 

一、共同费用分摊的程序 

 

（一）在进行共同费用分摊时，将公司部门分为直接业务部门、投资管理部门（分支机构

无此部门）和后援管理部门三类。 

 

直接业务部门，是指直接从事保单销售、核保核赔、理赔服务、客户服务管理的部门，如

销售、承保、理赔、再保、客户服务等部门。 

 

投资管理部门，是指专门从事保险资金投资运作和管理的部门。 

 

后援管理部门，是指为直接业务部门服务和进行公共管理的部门，如：董事会秘书、办公

室、人力资源、财会、战略规划、法律合规与稽核、信息科技以及总经理室和董事会等部

门。 

 

（二）各级机构在将部门分为直接业务部门、投资管理部门和后援管理部门的同时，将需

要分摊的共同费用分为人力成本、资产占用费和其他营业费用三类。 

 

人力成本，是指职工薪酬及其相关的支出，如：职工工资、职工福利费、职工教育费、工

会经费、住房公积金、社会统筹保险费、补充养老保险等。 

 

资产占用费，是指由于资产占用而发生或应当承担的费用，如：固定资产折旧、租赁费、

电子设备运转费、无形资产摊销、土地使用税、房产税、长期待摊费用等。 

 

其他营业费用，是指除了人力成本和资产占用费之外的其他共同性营业费用，如：业务招

待费、会议费、宣传费、印刷费、邮电费、水电费、差旅费、公杂费、审计费、绿化费、

防预费、培训费、坏账准备、低值易耗品、修理费、企业财产保险费、其它营业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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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同费用按险种分摊的过程和标准 

 

本公司按照以下步骤将共同费用分摊到险种： 

 

（一）将人力成本分摊到险种 

 

（1）一次分摊：将投资部门的费用计入“投资收益”项目，统一向险种分摊；将其他后援管

理部门的费用按照各直接业务部门人数占比分摊至直接业务部门。 

 

（2）二次分摊：将归属于直接业务部门的费用分摊至险种。其中，承保部门、销售部门及

其他直接业务部门的费用按照各险种保费占比分摊至险种；理赔部门的费用按照各险种赔案

件数占比和赔款支出占比的各 50%分摊至险种；再保部门费用按照各险种分出保费与分入

保费之和占比分摊至险种。 

 

（二）将资产占用费分摊至险种 

 

（1）一次分摊：将资产占用费按照各部门人数分摊至各部门。 

 

（2）二次分摊：将投资部门的费用计入“投资收益”项目，统一向险种分摊；将其他后援管

理部门的费用按照各直接业务部门人数占比分摊至直接业务部门。 

 

（3）三次分摊：将归属于直接业务部门的费用分摊至险种。其中，承保部门、销售部门及

其他直接业务部门的费用按照各险种保费占比分摊至险种；理赔部门的费用按照各险种赔案

件数占比和赔款支出占比的各 50%分摊至险种；再保部门费用按照各险种分出保费与分入

保费之和占比分摊至险种。 

 

（三）其他营业费用分摊至险种 

 

（1）一次分摊：将投资部门的费用计入“投资收益”项目，统一向险种分摊；将其他后援管

理部门的费用按照各直接业务部门人数占比分摊至直接业务部门。 

 

（2）二次分摊：将归属于直接业务部门的费用分摊至险种。其中，承保部门、销售部门及

其他直接业务部门的费用按照各险种保费占比分摊至险种；理赔部门的费用按照各险种赔案

件数占比和赔款支出占比的各 50%分摊至险种；再保部门费用按照各险种分出保费与分入

保费之和占比分摊至险种。 

 

（四）已发生未报告未决赔款准备金分摊到险种 

 

遵照银保监会《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理办法（试行）》（保监会令[2004]13号）规

定，公司根据业务的风险特征，对各个险类的几个险种合并评估其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

备金（IBNR），需要将合并评估的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IBNR）认定为共同费

用，按照下述公式分摊到各险种： 

 

某险种的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IBNR）=某险种分摊比例×该险类报告期末已发生

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IB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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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同费用按险种分摊的过程和标准（续） 

 

（四）已发生未报告未决赔款准备金分摊到险种（续） 

 

某险种分摊比例=评估险种截止至报告期末滚动 12 个月分保后已赚保费÷评估险类截止至报

告期末滚动 12 个月分保后已赚保费 

 

三、费用按分支机构分摊的过程和标准 

 

本公司按照以下步骤将总公司发生的共同费用分摊到各分支机构： 

 

（一）将总公司人力成本分摊到分支机构 

 

（1）一次分摊：将投资部门的费用计入“投资收益”项目，再进行分摊；将其他后援管理部

门的费用按照直接业务部门人数占比分摊至直接业务部门。 

 

（2）二次分摊：将归属于直接业务部门的费用分摊至各分支机构。其中，承保部门、销售

部门及其他直接业务部门的费用按照各分支机构保费占比分摊至分支机构；理赔部门的费用

按照各分支机构赔案件数占比和赔款支出占比的各 50%分摊至分支机构；再保部门费用按

照各分支机构分出保费与分入保费之和占比分摊至各分支机构。 

 

（二）将总公司资产占用费分摊到分支机构 

 

（1）一次分摊：将总公司资产占用费按照各部门人数分摊至各部门。 

 

（2）二次分摊：将投资部门的费用计入“投资收益”项目，再进行分摊；将其他后援管理部

门的费用按照直接业务部门人数占比分摊至直接业务部门。 

 

（3）三次分摊：将归属于直接业务部门的费用分摊至各分支机构。其中，承保部门、销售

部门及其他直接业务部门的费用按照各分支机构保费占比分摊至分支机构；理赔部门的费用

按照各分支机构赔案件数占比和赔款支出占比的各 50%分摊至分支机构；再保部门费用按

照各分支机构分出保费与分入保费之和占比分摊至各分支机构。 

 

（三）其他营业费用分摊至分支机构 

 

（1）一次分摊：将投资部门的费用计入“投资收益”项目，再进行分摊；将其他后援管理部

门的费用按照直接业务部门人数占比分摊至直接业务部门。 

 

（2）二次分摊：将归属于直接业务部门的费用分摊至各分支机构。其中，承保部门、销售

部门及其他直接业务部门的费用按照各分支机构保费占比分摊至分支机构；理赔部门的费用

按照各分支机构赔案件数占比和赔款支出占比的各 50%分摊至分支机构；再保部门费用按

照各分支机构分出保费与分入保费之和占比分摊至各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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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费用按分支机构分摊的过程和标准（续） 

 

（四）已发生未报告未决赔款准备金分摊到分支机构 

 

分支机构作为费用归属对象时，公司在整个公司层面上对各险种的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

备金（IBNR）进行总体评估，并将评估的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IBNR）作为共同

费用按照下述公式分摊到各分支机构： 

 

分摊到某分支机构的某险种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IBNR）=某分支机构某险种分摊

比例×某险种总体评估的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IBNR） 

 

某分支机构某险种分摊比例=该机构某险种截止至报告期末滚动 12 个月分保后已赚保费÷某

险种截止至报告期末滚动 12 个月分保后已赚保费 

 

以上分摊程序不考虑后援管理部门之间相互提供服务而产生的共同费用交互分配需求。 

 

公司按照资产负债匹配的要求，将投资收益分摊到相应的归属对象。对于资产负债匹配要求

相同的资金，应当按照报告期实际可运用资金量的比例，将其在报告期内的投资收益分摊到

所确定的归属对象。 

 

四、投资收益分摊方法 

 

（一）将投资收益分摊到相应的险种时，以月为基础，按照收付实现制的原则确认、计量各

险种实际可运用资金量。 

 

各险种实际可运用资金量=期初该险种实际可运用资金量+报告期该险种实际收到的保费-报

告期该险种实际支付的赔款、给付-报告期归属于该险种的实际支出的专属费用和共同费用 

 

该险种分摊的投资收益=总投资收益×该险种实际可用资金量/所有险种实际可用资金量 

 

（二）将投资收益分摊到分支机构时，分摊的标准以月为基础，按照收付实现制的原则确

认、计量各分支机构实际可运用资金量。 

 

各分支机构的实际可运用资金量=期初该分支机构实际可运用资金量+报告期该分支机构实

际收到的保费-报告期实际支付该分支机构的赔款、费用等 

 

该机构分摊的投资收益=总投资收益×该机构实际可用资金量/所有机构实际可用资金量 

 

本公司 2020 年度发生的共同费用为人民币 108,045 万元（2019 年度：人民币 124,640 万

元），分摊给交强险的共同费用为人民币 11,505 万元（2019 年度：人民币 15,461 万

元）。本公司 2020 年度净投资收益为人民币 46,052 万元（2019 年度：人民币 42,208 万

元），分摊给交强险的投资收益为人民币 0 万元（2019 年度：人民币 0 万元）。本公司

2020年度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增加其他综合收益人民币-1,108万元（2019年

度：人民币 2,005 万元），分摊给交强险部分为人民币 0 万元（2019 年度：人民币 0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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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保险有限公司 

管理层提供的辅助信息 

2020 年度交强险分部损益表（业务分部）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万元） 

    

 

1 
 

 

业务分部 已赚保费 

赔款支出及

追偿款收入 

未决赔款准

备金提转差 

经营费用 

分摊的 

投资收益 

经营利润/ 

（亏损） 

年初累计 

经营亏损 

年末累计 

经营亏损 专属费用 

分摊的 

共同费用 

1 2 3 4 5 6 7 8 9＝7+8 

家庭自用车 22,651 16,471 (2,394) 791 5,196 - 2,587 (15,365) (12,778) 

营业货车 10,931 6,159 3,752 452 2,462 - (1,894) (13,161) (15,055) 

非营业客车 7,617 5,196 995 238 1,595 - (   407) (  3,709) (  4,116) 

营业客车 3,183 3,606 476 152 925 - (1,976) (11,530) (13,506) 

非营业货车 2,348 2,334 740 121 718 - (1,565) (  2,996) (  4,561) 

特种车 1,546 1,254 469 88 527 - (   792) (  2,481) (  3,273) 

摩托车 264 376 174 6 82 - (   374) (  1,926) (  2,300) 

拖拉机 1  10  (       6) - - - (       3) (  1,029) (  1,032) 

挂车 - - - - - - - (  3,067) (  3,067) 

           

合计 48,541 35,406 4,206 1,848 11,505 - (4,424) (55,264) (59,688)  



中银保险有限公司 

管理层提供的辅助信息 

2020 年度交强险分部损益表（地区分部）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万元） 
    

2 
 

   11, 505  

 

地区分部 已赚保费 

赔款支出及

追偿款收入 

未决赔款准

备金提转差 

经营费用 

分摊的投 

资收益 

经营利润/ 

（亏损） 

年初累计经营 

利润/（亏损） 

年末累计经营 

利润/（亏损） 专属费用 

分摊的共 

同费用 

1 2 3 4 5 6 7 8 9＝7+8 

浙江分公司  5,853   5,402   1,586   272   1,227  -  (2,634)  (19,146)  (21,780) 

河北分公司  5,096   3,160   (    54)  129   663  -  1,198   2,610   3,808  

江苏分公司  4,776   4,281   526   186   1,156  -  (1,373)  (14,747)  (16,120) 

上海分公司  3,925   2,253   505   209   1,128  -  (   170)  (  3,750)  (  3,920) 

广东分公司  3,551   2,350   139   (     39)  621  -  480   314   794  

山西分公司  3,413   1,282   616   113   553  -  849   660   1,509  

河南分公司  2,625   1,947   668   137   675  -  (   802)  (  4,686)  (  5,488) 

安徽分公司  2,605   2,420   296   77   828  -  (1,016)  (  6,700)  (  7,716) 

内蒙分公司  2,181   822   193   74   496  -  596   215   811  

四川分公司  1,550   1,234   (      5)  129   455  -  (   263)  2,253   1,990  

福建分公司  1,484   1,846   (  228)  75   493  -  (   702)  (  5,811)  (  6,513) 

天津分公司  1,411   671   196   52   340  -  152   2,201   2,353  

陕西分公司  1,353   895   (    22)  49   399  -  32   834   866  

山东分公司  1,289   1,092   311   77   443  -  (   634)  (  2,242)  (  2,876) 

北京分公司  1,112   653   (  143)  35   237  -  330   4,857   5,187  

宁波分公司  1,000   977   112   30   216  -  (   335)  (  3,012)  (  3,347) 

江西分公司  790   728   68   22   244  -  (   272)  (  2,095)  (  2,367) 

深圳分公司  788   712   (    79)  41   222  -  (   108)  (  1,458)  (  1,566) 

湖南分公司  718   593   (  233)  17   274  -  67   (  3,893)  (  3,826) 

辽宁分公司  656   642   (  159)  23   208  -  (     58)  (  2,021)  (  2,079) 

大连分公司  633   410   (    20)  69   155  -  19   (     525)  (     506) 

黑龙江分公司  518   303   (    40)  19   100  -  136   (       35)  101  

云南分公司  469   243   (    14)  15   80  -  145   1,228   1,373  

新疆分公司  369   133   112   26   183  -  (     85)  (     123)  (     208) 

广西分公司  202   170   (    18)  5   52  -  (       7)  658   651  

湖北分公司  174   187   (  107)  6   57  -  31  (     850)  (     819) 

          

合计 48,541  35,406 4,206 1,848 11,505 - (4,424) (55,264) (59,688) 


